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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债权债务形成原因

1、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盟固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公

司”）与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盟固利”）于

2017年 6月 27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由荣盛盟固利租赁北京公司工业

厂房，年租金为 600.00万元，租赁期限为 12年（自 2017年 7月 1日至 2029

年 6月 30日止），7,200.00万元租金荣盛盟固利已于 2017年 7月 21日一次性

付清。荣盛盟固利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决定退租，与北京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

协议>之终止协议》，于 2024年 12月 31日终止《房屋租赁协议》，根据协议

内容，北京盟固利应退还荣盛盟固利 1,216.22万元租金。

2、北京公司与荣盛盟固利分别于 2022年 6月 17日、2022年 6月 27日签

署了《资产购买协议》《<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北京公司购买荣盛盟

固利所有的建筑面积为 14,188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物，作价 2,100.00万元。2022

年 6月 29日，北京公司向荣盛盟固利支付 1,200.00万元购房款，尚有 900.00

万元未付。

3、公司与天津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荣盛”），

之间签署的《正极材料采购合同》对应的公司对天津荣盛经审计的应收账款余

额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为 14,463.88万元。

（二）债权债务抵销情况



基于债权债务情况，经公司、北京公司、荣盛盟固利及天津荣盛四方协商

一致，签署了《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1、北京公司将应退还给荣盛盟固利 1,216.22 万元租金和应付的购房款

900.00万元的债务，全部转让给公司，公司同意受让上述全部债务。

2、荣盛盟固利将北京公司应退还的 1,216.22 万元租金和应付的购房款

900.00万元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天津荣盛，天津荣盛同意受让上述全部债权。

3、债权债务转让完毕后，北京公司不再欠付荣盛盟固利任何款项，荣盛盟

固利不再对北京公司或公司享有任何债权。公司应向天津荣盛支付退还的租金

1,216.22万元及购房款 900.00万元。

4、公司与天津荣盛互负债权债务，对此，双方同意，将公司对天津荣盛的

债务与天津荣盛对公司的债务中的 2,116.22万元进行抵销。

（三）关联关系说明

天津荣盛为荣盛盟固利控股子公司，荣盛盟固利董事卢春泉及其一致行动

人为公司持股 5%以上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荣盛盟固利和天津荣盛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债权债务抵销构成

关联交易。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

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或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本次债权债务抵销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北京公司

注册地址/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 18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武

注册资本：14,600.6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电池材料及电池；销售电池材料及电池；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北京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北京公司

96.05%股权。

2、荣盛盟固利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 37号院 16号楼 2层 F0016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 18号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徐坤

注册资本：48,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电池；技术开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荣盛盟固利董事卢春泉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持

股 5%以上大股东。

3、天津荣盛

注册地址/通讯地址：天津市宝坻区九园工业园区阳光大道 8号 108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伟

注册资本：25,25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技术研发、咨询、转让；电池生产、技

术开发及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天津荣盛为荣盛盟固利控股子公司，荣盛盟固利

董事卢春泉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持股 5%以上大股东。

（二）履约能力分析

由于本次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对已存在的债权债务进行抵销，

能够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不存在履约不能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房屋租赁协议》之终止协议

出租方（甲方）：北京盟固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qcc.com/pl/prc3fe1631e28f471d26cdf99ca817a6.html
https://www.qcc.com/pl/pr29bee67318e53610cd925e1cd3a5e2.html


承租方（乙方）：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原合同于 2024年 12月 31日终止。

2、经甲乙双方确认，甲方退还乙方预付尚未使用的租金 12,162,162.15元。

3、乙方应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向甲方返还房屋及其附属物品设备设施。

鉴于乙方尚有物品在租赁的房屋内，甲方另给乙方三个月时间搬离属于乙方的

物品。乙方应于 2025年 3月 31日前将属于自己的物品搬离房屋。

4、乙方租赁房屋及生产经营期间所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

甲方无关。如因乙方租赁房屋及生产经营期间的任何行为或纠纷，导致甲方名

誉受损、承担任何责任或遭受任何损失的，乙方应负责消除影响、并赔偿甲方

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

5、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签署后，乙方不得再基于双方之间的租赁

关系向甲方主张任何的权利。

6、甲乙双方如就本协议履行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

解决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债权债务抵销协议

甲方：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盟固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天津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甲、丁双方确认，甲方与丁方之间签署的《正极材料采购合同》对应的

甲方对丁方经审计的应收账款余额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为 144,638,793元。

2、乙、丙双方确认，乙方与丙方签署了《房屋租赁协议》，因《房屋租赁

协议》已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乙方应退还丙方预付的尚未使用的租金

12,162,162.15元。

3、乙、丙双方确认，乙方与丙方签署了《资产购买协议》及《资产购买协

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向丙方购买房屋建筑物，截止 2024年 12月 11日，

乙方尚欠丙方购房款 9,000,000元。

4、基于本协议第一条、第二条及第三条的客观情况，甲、乙、丙、丁四方

一致同意如下：



（1）乙方将本协议第二条及第三条约定的债务全部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

受让上述全部债务。

（2）丙方将本协议第二条及第三条约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丁方，丁方同意

受让上述全部债权。

（3）债权债务转让完毕后，乙方不再欠付丙方任何款项，丙方不再对乙方

或甲方享有任何债权。甲方应向丁方支付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租金

12,162,162.15元及第三条约定的购房款 9,000,000元。

（4）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与丁方互负债权债务，对此，双方同意，将甲方

对丁方的债务与丁方对甲方的债务中的 21,162,162.15元进行抵销。

5、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以及因主张权利而产生

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保险费及差旅费等费用。

6、四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可以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是为了实现公司债权债务的抵销，快速解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应付款项及应收款项问题，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本次交易事项为债权债务的等额抵销，不涉及债务减免，不会对公司本

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负面影响

3、本次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的相

关制度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审议程序和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荣盛盟

固利及天津荣盛进行债权债务抵销，抵销相关债务，能够快速解决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部分应付款项及应收款项问题。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5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



方荣盛盟固利及天津荣盛进行债权债务抵销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监事会同意本次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

易事项。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与关联方荣盛盟固利及天津荣盛进行债权债务抵销事项，不存在显失

公平、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一致同

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公司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

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保荐人对公司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债权债务抵销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5、《<房屋租赁协议>之终止协议》；

6、《债权债务抵销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25日


